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与长
春市二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
召开裁审衔接座谈会。会议以劳动争议
裁审衔接为切入点开展专题交流，法院
面对面征求人社部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
建议，针对程序衔接等问题进行回应。

座谈会上，双方立足职能定位，围绕劳
动争议案件特征、工伤认定难点、行政执法
与司法审判衔接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征
求意见。

二道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才
巨伟，结合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实际，就
深化裁审衔接、推动行政争议预防化
解提出：强化沟通交流，统一裁审尺
度。法院与人社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
合，推动裁审法律适用标准趋于一致，
在依法裁判的同时做好释法明理工
作。完善行政复议与应诉机制。双方

要积极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机制，通过“以庭代训”邀请相关部门
旁听庭审，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深
入。提升行政争议化解主动性。推动
政府部门主动介入矛盾前端治理，共
同将纠纷化解在基层。

二道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孟祥
静围绕工伤认定中的时效认定标准、工
作场所合理延伸范围等关键法律适用问
题，结合司法实践深入分析，发表实务意
见，提供了法院在工伤类案件审理中的
审查重点、统一标准和裁判思路。

东盛法庭庭长苏荔莎介绍了法庭劳动
争议案件办理情况，建议人社局在劳动关系
认定环节进一步审细审实，协同推动裁审标
准统一。

行政庭法官田开伍介绍了2025年度
行政案件的总体审理情况，就文书送达、

行政文书说理等共性问题提出优化建议。
二道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桂华

平对法院长期以来的业务支持表示感
谢，认为加强府院协作是破解劳动争议
难题的重要路径，区人社局将积极回应
法院建议，持续规范行政程序、提升依法
行政水平。双方业务骨干还就近期疑难
复杂案例及裁审实务中的具体衔接问题
进行充分探讨。

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为契
机，进一步建立健全法院与人社部门常
态化沟通联系机制，推动信息共享、难题
会商，持续完善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衔
接工作机制，共同做好行政争议的预防
和化解工作，以实际成效为推动劳动争
议矛盾的实质化解、服务辖区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九台人民法庭
将“流动审判车”开进九郊街道马家岗子村，开展
普法宣传活动。法官季时宇带领法庭工作人员，
通过车载法庭现场讲解、发放普法手册、面对面
答疑解惑等形式，将法律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
让法治春风吹进田间地头。

清晨，悬挂国徽的“流动审判车”缓缓驶入马
家岗子村，醒目的标识和车载显示屏立刻吸引了
过往村民的目光，大家纷纷驻足围观。

活动现场，法庭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了精心
编印的普法宣传手册。手册内容涵盖民法典中
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婚姻家庭、继承、土地承
包、民间借贷、邻里纠纷等法律知识，采用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让村民们看得懂、记得
住、用得上。

面对村民提出的邻里边界争议、民间借贷追
讨、继承分割等实际问题，季时宇法官耐心倾听、
逐一解答。她用接地气的语言，结合典型案例，
将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道理。针
对农村常见的继承纠纷、土地纠纷等问题，法官
重点讲解了法律原则和解决路径，提醒村民遇到
矛盾冷静处理，优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避免因
一时冲动引发诉讼甚至激化矛盾，引导村民通过
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此次普法活动改变了过去村民对法院“高高在
上”的刻板印象，让法治观念在面对面交流中悄然
入心。村民们纷纷表示，法官到家门口讲法，既解
开了心中疑惑，也学到了实用的法律知识。

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80余份，现场解
答群众法律咨询20余人次，覆盖村民50余人。
通过“零距离”普法，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法治意
识，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的温度与关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经开区辖区居民李先生收到含链
接的中奖短信及微信群消息，对方声称其中得手
机、现金、购物券等大奖，提示点击链接并填写姓
名、手机号码、银行卡等信息即可领取。李先生
按照提示完成信息填写，并缴纳领奖保证金、个
人所得税等费用后，始终无法兑领奖品，其名下
银行卡也被盗刷多笔，共计损失数干元。

警方提醒：1、中奖短信别乱点，链接全是钓
鱼链，填完信息钱不见!2、天上不会掉大奖，手机
现金全是谎，保证金、个税都是骗!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的“期限利
益”并非绝对免责盾牌。近日，长春市绿
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股东损害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判决登记在册的名
义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无法清
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014年，某汽车销售公司成立，发
起人焦某明、焦某苗认缴出资期限设定
为2034年8月1日。2021年4月，公司
股东变更为焦某明与申某昌，认缴出资
期限未作调整。2024年，谷某因买卖合
同纠纷将该汽车销售公司及焦某明诉至
法院，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汽车销售公
司需于2024年10月退还谷某购车款18
万元，焦某明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调解书生效后，谷某申请强制
执行时发现，该汽车销售公司无任何可
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谷某进一步查明，公司股东
申某昌未履行任何出资义务，遂将其诉
至法院，要求在未缴纳出资范围内承担

补充还款责任。
庭审中，被告申某昌提出抗辩，称其股

权实为“让与担保”：原股东因拖欠其债务，
将股权变更至其名下作为担保，并非真实
股权转让或投资。申某昌强调，自己从未
参与公司经营，未享有分红、表决权等股东
权利，也无实际出资合意，认缴出资时间是
原股东登记的信息，对其无法律约束力，故
不应承担出资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于公司股东损
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在注册资本认
缴制下，股东虽享有期限利益，但并非绝
对当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经法院穷尽执
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
却不申请破产时，债权人主张股东出资加
速到期的，应予以支持。某汽车销售公司
经强制执行无财产可供执行，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且无证据
证明公司已申请破产，故股东不再享有认
缴出资的期限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申某
昌作为登记股东，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出
资义务，谷某主张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
承担补充责任，于法有据。

对于申某昌提出的“名义股东”抗
辩。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
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主张权利，股
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
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申
某昌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
持。 同时，因庭审中焦某明已作证确认
申某昌系名义股东，故待申某昌就本案债
务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据与焦某明的相
关协议，向实际出资人焦某明追偿。

最终，法院判决申某昌在未出资本
息范围内，对汽车销售公司欠付谷某的
18万元债务中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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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法庭”开进村
法治声音传万家

中奖短信别乱点
链接全是骗钱财

深化裁审衔接 凝聚解纷合力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与区人社局联合召开裁审衔接座谈会

认缴出资未到期也担责
名义股东为公司债务“买单”


